


                                               





                                    岳环评[2020]41号
关于湖南睿熙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万吨/年专用芳烃油，2万吨/年沥青油泥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

湖南睿熙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你公司《关于申请<湖南睿熙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万吨/年专用芳烃油，2万吨/年沥青油泥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批复的请示》、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悉收。经研究，批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湖南睿熙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万吨/年专用芳烃油，2万吨/年沥青油泥生产线项目位于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云溪片区。项目总投资15166.7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24.00万元，占总投资的3.45%。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废旧橡胶热解回收基础油生产线2条，废油泥类废物热解回收基础油生产线1条，废油类废物和石化重油分子蒸馏回收基础油生产线1条，基础油精制生产芳烃油生产线1条，沥青油泥生产线1条，并配套相关辅助设施。项目以废旧轮胎等废旧橡胶制品、废油泥类废物、废油类废物、石化重油为原料，采用低温裂解、分子蒸馏、溶剂精制等生产工艺，生产专用芳烃油、石油沥青等产品以及炭黑、勾(填)缝剂、抽余油等附属产品。项目不涉及进口废物，不涉及跨省转移的危险废物。根据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湖南睿熙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万吨/年专用芳烃油，2万吨/年沥青油泥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基本内容、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认真落实专家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1、施工期环境管理。采取边界围挡、物料遮盖、定期洒水、出入施工车辆冲洗轮胎、四级及以上大风天气禁止土方作业等措施控制施工扬尘污染；采取施工车辆冲洗废水回用、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项目周边已有污水管网、大雨天禁止土方作业等措施控制施工废水污染；采取合理选择施工时段、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等措施控制施工噪声污染；建筑垃圾严格按照渣土管理部门要求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2、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的原则完善厂区雨污水管网。项目生产废水和初期雨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废水污染物同时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间接排放标准和云溪污水处理厂接纳标准后进入云溪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按照分区防控的原则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做好生产车间等区域的防腐、防渗工作，强化管理，避免由于泄漏等造成物料或者污染物下渗污染地下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跟踪监测地下水质情况，确保地下水环境安全。
3、废气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控制项目废气污染，加强日常监管，定期对设备、管道、阀门等进行维护和管理，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气无组织排放，厂界污染物中非甲烷总烃应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颗粒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NH3、H2S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表1标准限值，沥青烟、苯并[a]芘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项目废旧橡胶破碎废气和炭黑研磨废气中颗粒物经处理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二级标准后，分别通过15m高的DA001、DA002排气筒排放；沥青油泥和勾缝剂搅拌釜废气经处理，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标准限值后，通过15m高的DA003排气筒排放；项目不凝气通过专用管道送至加热设备（热解反应釜和导热油炉）燃烧处理，热解反应釜废气经处理应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表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中工艺加热炉排放标准，导热油炉烟气经处理应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3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中燃气锅炉排放标准后，分别通过15m高的DA004、DA005排气筒排放；储罐区损耗废气中非甲烷总烃(NMHC)经处理，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有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后，通过15m高的DA006排气筒排放；污水处理站废气经处理，其中NH3、H2S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表2标准限值、非甲烷总烃(NMHC)应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中有组织排放限值后，通过15m高的DA007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采用油烟净化设施处理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中的标准限值后有组织排放。 
4、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对产生噪声的设备和工序进行合理布局，对主要的声源设备采取隔声、减震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
5、固体废物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体废物分类收集、暂存工作，建立健全固体废物产生、转运、处置管理台帐。严格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要求建设危险废物暂存间，活性白土渣、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应送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并执行转移联单制度；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年修改单要求建设、贮存和运输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6、加强营运期风险防范。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加强设施设备的维护和管理，严格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制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储备风险救助物资并组织演练，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7、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帐，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配备专人负责环保工作，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8、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VOCs≤11.7t/a，CODCr≤1.1t/a，NH3-N≤0.1t/a，SO2≤4.5t/a，NOX≤4.8t/a.
三、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3月26日
	抄送: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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